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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婚姻法适用要点与实例》是法律出版社应广大实务界人士及社会大众学习、适用《婚姻法》
，正确解决婚姻纠纷的要求最新推出的一本实用型法律读物。
书中以《婚姻法》为线索但不拘泥于法条，而是以法律规定为出发点，先对如何理解法条作简要介绍
，之后将主要笔墨放在法律适用要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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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离婚
第五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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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约定的效力。
约定的效力主要是指约定对夫妻双方以及对第三人的效力。
 （1）约定对夫妻双方的效力，本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
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也就是说，一旦夫妻双方签订有关财产关系的约定，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2）约定的对外效力。
夫妻之间对财产关系的约定，如何对第三人产生效力？
本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
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也就是说，在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时，如果该第三人不知道夫妻之间存在财产分别
制的约定的，那么夫妻之间的约定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夫妻一方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按照在夫妻
共同财产制下的清偿原则进行偿还。
如果第三人知道其夫妻财产已经约定归各自所有的，那么该约定就对第三人发生效力，对于该债务，
夫或妻一方就必须以其一方的财产清偿。
至于如何判断第三人是否知道该约定，夫妻一方或双方负有举证责任，夫妻应当证明在发生债权债务
关系时，第三人确已知道该约定。
 需要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是指夫妻一方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之
间产生的债务，至于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还是个人债务，在所不问，无论是为子女教育所
负的债务，或个人从事经营所负的债务，还是擅自资助个人亲友所负的债务，都应当适用本款的规定
。
 5.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1）夫妻共同设立或者以一方名义与他人共同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分
配问题。
夫妻共同设立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如果约定丈夫占80％，妻子占20％，那么在实际认定中，不应当仅
仅将双方的持股比例作为双方占有公司财产的份额，而应当综合考虑。
因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2人以上200人以下为发起人，如果当事人希
望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只是为了满足公司法规定的设立要件，从而将妻子也列为
发起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根据设立公司的资金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来分配，而不应当仅仅依据
所占股份的份额来确定分配比例。
同时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性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
有。
 （2）在协议离婚过程中，夫妻双方为了实现离婚而作出的有关财产的分配协议，如果最终离婚不成
的，是否具有约定财产的效力。
这种情形在现实中是非常常见的，夫妻双方为了离婚而达成了分配财产的协议，但是最终又因为种种
原因没有真的离婚，那么对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的效力的认定就涉及未来夫妻之间有可能进行的财产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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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婚姻法适用要点与实例(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3编写)》语言通俗、内容深入浅出，既适合实务界人
士深入学习、正确适用《婚姻法》，也是社会大众了解、掌握《婚姻法》，正确解决婚姻纠纷的不二
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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